
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浙江振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新增关联方及增加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 

 

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金公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浙江振石新

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振石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，《证

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

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——持续督导》等有关规定，对浙江振石新材料股份有限

公司新增关联方及增加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进行了认真、审慎核查，

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

一、本次新增关联方及增加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

（一）新增关联方情况 

本次新增关联方为艾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艾郎科技”），艾郎科技主

要从事风电叶片的研发、设计、生产、销售及服务，公司因业务需要，将相关产品销售

给艾郎科技及其子公司。 

（二）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具体情况 

单位：万元 

交易类别 关联人 
2026 年 1-3 月已发生金额（未

经审计） 

2026 年原预计

金额 

调整后 2026年预计发生

金额 

向关联方销

售商品 

艾郎科技及其

子公司 
13,384.57 0.00 87,811.82  

注 1：因艾郎科技控制的其他企业较多，针对单一关联方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0.5%的情况，

按照艾郎科技控制的公司的口径进行合并列示，下同。 

注 2：艾郎科技拟于 2026 年 4 月完成相关股权的投资交割，股权交割完成后，公司董事黄钧筠女士、尹航先生拟担

任艾郎科技董事，2026 年 1-3 月以及以前年度的已发生金额不属于关联交易。 

注 3：以上均为不含税金额，下同。 

注 4：如有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，下同。 

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原预计总金额为 487,409.65 万元（不含税，不含关联担保），

本次调整后 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 575,221.48 万元（不含税，不含关联担

保），较此前预计总金额增加 87,811.82 万元（不含税）。 

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

1、基本情况 

关联方名称 艾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成立时间 2007-12-18 注册资本 38,836.8 万元 

法定代表人 李传胜 地址 
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南汇新城

镇芦硕路 56 弄 6 号楼一区 316 室 

股东构成 

胡 文 龙 持 股

26.97%、上海亨

州实业有限公司

持股 18.54%、胡

沛持股13.90%等 

经营范围 

许可项目：道路货物运输（不含危险货物）。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

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

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

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发电机及

发电机组制造（限分支机构经营）；发电机及发电

机组销售；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；风电场相

关系统研发；风力发电技术服务；通用设备修理；

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；合成材料销售；高性能

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；金属材料销售；耐火材料销

售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

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关联关系 

公司董事黄钧筠

女士、尹航先生

拟担任艾郎科技

董事 

注：主要股东信息通过公开信息渠道取得 

2、关联关系 

振石股份持股 5%以上股东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拟投资艾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

股权交割完成后，振石股份董事黄钧筠女士、尹航先生拟担任艾郎科技董事，根据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6.3.3 条的规定，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的除上市公司、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法人为公司的关联法人，故艾郎

科技为振石股份的关联方。 

3、履约能力分析 

新增关联方艾郎科技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企业，财务和资信状况普遍良好，具有

较好的履约能力。 

 

三、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

艾郎科技及其子公司向公司采购风电织物、风电拉挤型材等商品属于正常的商业交

易行为，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上述关联交易均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公允定价原则为

依据，关联交易价格公允，不存在通过交易损害公司利益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公司



将与关联方根据实际需求进行业务往来，以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交易价格，交易行为是在

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开合理地进行。 

 

四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日常交易均属于正常的商业经济活动，系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

经营的正常所需，是合理的、必要的；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参

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定价，交易价格合理、公允；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未导致公司主要业

务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，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；关联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《公

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不存

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 

五、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

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10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新增关联方及增加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黄钧筠、尹航

回避表决，5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。 

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26 年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，全体独立董事一致

同意该事项。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与新增关联方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，符合公司日常生

产经营发展需要，符合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交易定价原则，相关交易参照市场公允价格

协商确定，定价程序合规、价格公允合理。前述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对

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，亦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。审议、表决程序符合法律等

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。 

 

六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，公司新增关联方及增加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

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，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，本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

会议审议通过。上述决策程序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

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

第 5 号——交易与关联交易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

关规定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。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 

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常经营所需，公司与新增关联方进行的日常交易均

属于正常的商业经济活动，系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，是合理的、必要的；

关联交易价格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合理确定，交易行为在公平原则下进行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和全体股东权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

公司不会因此对新增的关联方形成依赖。综上所述，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6 年度新增日

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振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新增

关联方及增加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》之签署页）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

 苏海灵  唐加威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
